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親字第38號

原      告  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聖欽律師

追加 原 告  丁○○  

0000000000000000

            乙○○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戊○○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鄒玉珍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

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與原告之養父母即陳遠嵐（男、民國18年3月2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民國87年6月24日死亡）

及庚○○（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

0000000號、民國112年9月14日死亡）間之收養關係不存

在。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第3條所定甲類或乙類家事訴訟事件，由訟爭身分關係當

事人之一方提起者，除別有規定外，以他方為被告；前項事

件，由第三人提起者，除別有規定外，以訟爭身分關係當事

人雙方為共同被告，其中一方已死亡者，以生存之他方為被

告；家事事件法第39條定有明文。準此，原告（指丙○○，

下同）以生存之他方為被告，其當事人適格尚無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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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

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

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

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

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

第1、2項定有明文。是以，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11日以

家事起訴狀追加原告丁○○、乙○○，並於113年9月10日具

狀追加確認陳遠嵐與被告之收養關係不存在（見本院卷第6

2、63頁），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揆諸前揭說明，核

皆無不合，均應准許。

三、再按確認收養關係存否事件，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1項所定

甲類第4款之家事訴訟事件，而依同法第39條第2項之規定，

如係由第三人提起，應以訟爭身分關係當事人雙方為共同被

告；其中一方已死亡者，以生存之他方為被告。次按就法律

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家事

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亦說明：親子或

收養身分關係是否存在，常涉及第三人（如其他繼承人）之

權利義務；復因現今科技進步，親子關係形成原因多樣化，

已非單純僅由血緣所生者始構成親子關係，如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之人，就民法或其他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

係有爭執者，自應許其就親子或收養之關係存否，得提起確

認之訴，俾使紛爭當事人有得以利用訴訟程序之機會，以應

實際之需要，並保護子女之權益。惟為免導致濫訴，就得提

起確認之訴之原告，僅限有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之人，

始得提起。至於有無上開法律上利益，應依具體個案情形判

斷之，而與本案請求在實體法上有無理由之問題有別。查原

告主張被告對被繼承人庚○○及其配偶陳遠嵐之繼承權及身

分關係是否存在，影響伊之應繼分權益及身分關係之確定

性，致使被繼承人親生子女即長子即原告丙○○、追加原告

次子丁○○、三子乙○○等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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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且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此一危險，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收

養關係不存在之訴，自有即受破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原

告客觀上應有提起確認之訴之法律上利益，且被告未同意其

上開主張，參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於程序

上尚無不合，併先敘明。

四、追加原告丁○○、乙○○等人均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

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

依被告代理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為被繼承人之外甥（被告母親陳碧

雲為被繼承人庚○○之胞姊），被繼承人於112年9月14日過

世，於同年月22日辦理告別追思會，被告收到訃聞，於公祭

時以被繼承人外甥之親戚身分到場致祭，有簽名薄可證。原

告為被繼承人之長子，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委託地政士辦理被

繼承人所遺土地房屋之繼承登記，遞件之後始遭地政事務所

通知被繼承人戶籍有登記養子即被告乙事，原告方憶起幼時

曾聽聞，被告成年甫自軍中退伍，因其身分證父親攔登記

「父不詳」，在當時保守之社會氛圍之下，常遭人投以異樣

眼光，並造成謀職不易，被告因此拜託阿姨即被繼承人及其

配偶即姨丈陳遠嵐以形式上收養之方式，使伊能避免上述困

擾之事，隨著時日漸久遠，原告早已淡忘此事。後因地政事

務所通知，原告申請手抄本戶籍登記薄，其上有被告「民國

六十二年三月七日被戶内陳遠嵐庚○○共同收養為養子」之

記載。惟62年當時，被繼承人已育有原告及丁○○、乙○○

三個婚生子，實無必要收養當時24歲已成年之被告。再者

，被繼承人只年長被告10歲，年齡相差不大，根本也不可能

有意思收養被告，而62年間登記收養也違反民法第1073條收

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之規定，戶政事務所

不知何故竟也准予登記。被告不僅沒有與陳遠嵐、庚○○夫

婦及原告、丁○○、乙○○一家五口共同生活之事實，被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居住於新竹市，與被繼承人生前居住處相距不遠，惟彼此幾

乎不曾往來，可見被告與庚○○、陳遠嵐之間並無創設親子

身分關係之意思。又原告整理被繼承人遺物，並找到乙紙年

代久遠泛黃之「終止收養書約」，益徵陳遠嵐、庚○○戶籍

登記收養被告只是形式上欲應被告之請託，改變被告身分

「父不詳」之記載而已。退而言之，縱使認為被告與庚○

○、陳遠嵐於62年間登記收養彼此之間確有收養與被收養之

意思，亦因63年間簽署前述「終止收養書約」已終止收養。

爰提起本訴。又本件判決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將使得被告

戶籍登載收養關係仍存在陳遠嵐為養父之記載，此實與事實

不符，且使兩造後代子孫之身分關係受影響、趨於複雜，影

響權益至鉅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與陳遠嵐、庚○○間之

收養關係不存在。至追加原告丁○○、乙○○等2人則均未

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二、被告及其代理人答辯意旨略以：被告於62年3月7日由陳遠

嵐、庚○○共同收養，且迄今並未終止收養登記。原告稱被

告以外甥親戚身分到庚○○告別追思會，然該訃聞及簽名簿

非可作為否認被告為繼承人之證物，且簽名簿亦無從看出被

告係以「外甥」身分出席。庚○○雖未長被告20歲，雖違反

修正前民法第1073條，然於撤銷收養法律關係前，被告與庚

○○之收養關係仍存在，原證六書約相關文字及養父母、養

子簽名處，字跡顯係同一人，另「養子 戊○○」處之簽名

非被告親簽，顯非共同同意終止。該書約中僅記載「中華民

國六十三年」，並未詳細記載月日。若雙方均有同意終止收

養關係，何以在庚○○過世前均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終止收

養登記？若三人同意終止，何以養父母會於63年12月29日替

被告舉行盛大婚禮？此屬私文書，其中亦有諸多疑點，被告

否認該私文書之真正。被告本於台中與生母居住，後於50多

年間陳遠嵐、庚○○將被告帶至新竹共同生活多年，並於62

年3月7日由陳遠嵐、庚○○正式共同收養，77年間因被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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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創業及買屋方離開養父母（仍居住養父母家附近），縱使

90多年間養母搬至關西鎮居住，被告仍舊每兩星期至養母處

探視，不知為何原告有被告未與養父母共同生活之誤解？被

告未有終止收養之意思及行為，原告之訴應予駁回。有關收

養終止書約上之印文所使用之印章，當時係養父所代為保

管，且縱使被告所使用之印章與收養終止書約上之印文相

符，亦不能證明雙方有終止收養之意，否則何以該書約中尚

無明確之日期，且後續亦未完成終止收養登記。再養父陳遠

嵐當時為「新竹市戶政事務所課員」，其熟知終止收養之規

定，若雙方真有終止收養之真意，何以該書約中並無「月

日」之確定記載？又且未終止收養登記？系爭終止收養書約

並未符合書面之規定：㈠縱該書約中有雙方印文，但其上之

簽名非被告所親簽。㈡且觀之該書約中全部手寫部分均係同

一人之筆跡（包括陳遠嵐、庚○○、被告親名部分），則陳

遠嵐、庚○○是否均有終止收養之意，亦有可疑。㈢另並未

有完整之年月日，故並未符合書面之要求，基此，該終止收

養書約並無效力。再有關鈞院第85頁結婚登記，當時結婚登

記被告是拿結婚證書去戶政事務所登記，但何以該結婚申請

書為父不詳，實非被告所知悉，因而不能以結婚登記申請書

作為雙方有終止收養之合意，否則何以被告身分證上父母欄

迄今依舊為「陳遠嵐、庚○○」。證人己○○於113年12月2

4日到庭亦證稱被告有被陳遠嵐、庚○○收養，且並未終止

收養。綜上，被告未有終止收養之意思及行為，原告之訴應

予駁回等語。

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前於62年3月7日經原告已故之父母即陳遠

嵐、庚○○已為共同收養為養子之登記，以及陳遠嵐、庚○

○先後於87年6月24日、112年9月14日辭世之情，有相關戶

籍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13頁），且為到庭兩造所

不爭執，堪信為真。

四、原告另主張陳遠嵐、庚○○與被告間已經有終止收養合意，

且庚○○與被告間差距未達20歲，渠等間收養關係未有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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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等語，則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本院

應審究者厥為：㈠陳遠嵐、庚○○與被告間先前是否有真實

收養合意？及庚○○與被告間差距未達20歲，其收養是否有

效？㈡陳遠嵐、庚○○與被告間有無終止收養合意？茲分述

如下：

(一)陳遠嵐、庚○○與被告間有合意收養，且迄今未經撤銷收養

契約：

　1.查陳遠嵐、庚○○與被告間係於62年3月7日成立收養契約、

並為收養戶籍登記（見本院卷第22頁），斯時陳遠嵐（18年

次）、庚○○（28年次）及被告（38年次）分別為44歲、34

歲、27歲之成年人，均為智識能力成熟之年齡，基於私法自

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自難遽認為虛假無效，故其3人間之

收養契約自堪認為已告成立。

　2.至原告指稱其母與被告年齡差距僅10歲，所為收養違反民法

第1073條之規定乙節。雖74年6月3日民法親屬編修正，考量

收養子女，如違反民法第1073條收養者與被收養者年齡間隔

之規定者，因其有悖公序良俗，易滋流弊，乃增訂民法第10

79條之1（96年5月23日修正後移列為民法第1079條之4）規

定，明訂違反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收養無效（參見其立法理

由），惟在74年6月3日民法修正前，尚無前開明文規定，而

司法院院解字第3120號認「有配偶者收養子女不與其配偶共

同為之或收養者之年齡不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均得向法

院請求撤銷之並非當然無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87號亦認「收養子女違反民法第1073條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

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之規定者，僅得請求法院撤銷之，並非

當然無效。本院院解字第三一二○號第五項就此部分所為之

解釋，應予維持。」是於74年6月3日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違

反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收養並非當然無效，僅屬可得撤銷。

且參諸前開院解字第3120號及釋字第87號解釋對撤銷權人均

無特別限制，應認收養者及被收養者雙方均得訴請法院撤銷

之。」、「於74年6月3日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違反民法第1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73條規定之收養僅屬得撤銷，故在未撤銷前，該收養關係自

仍有效存在。而撤銷收養效力並不溯及既往，此點與終止收

養相同。按夫妻共同收養子女，於夫妻其中一人死亡時，他

方固得單獨終止收養，惟其效力並不及已死亡之養父（或

母），換言之，養子女與已死亡養父（或母）之收養關係仍

繼續存續。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227號、85年度台上字

第298號、85年度台上字第136號裁判均採此見解，可供參

照。」等見解。另依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規定：「關於

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施行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

別規定外，不適用民法親屬編之規定；其在修正前發生者，

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是

本件收養既發生於74年修正前，自不得適用現行民法第1079

條之4規定認屬無效，而屬可得撤銷。查本件養母庚○○收

養時固未長於被告20歲以上，惟養父陳遠嵐年齡已長於被告

20歲以上，兩人間之年齡差距並無違背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

情，再者，庚○○與被告間之收養關係亦未經撤銷，自亦仍

屬有效。

(二)陳遠嵐、庚○○與被告間已有終止收養之合意：

　⒈按修正前民法第1080條規定：「養父母與養子女之關係，得

由雙方同意終止之。前項終止，應以書面為之。」依前揭法

律規定，終止收養須以書面之要式行為為之，否則不生終止

收養之效力。然此係為使合意終止收養之雙方當事人之終止

收養意思得以明確，民法乃規定合意終止應以書面為之，與

兩願離婚不同者，其僅以書面為之即可，無須有二人以上證

人之簽名，亦不必至戶政機關為終止收養之登記，雖戶籍法

第8條第2項規定，終止收養應為終止收養之登記，惟此登記

僅為報告性質之登記，尚非屬合意終止收養之形式要件。

　2.查陳遠嵐、庚○○與被告於63年間已經有合意終止收養之書

面，業據原告提岀終止收養書約在案（見本院卷第25頁），

衡諸上三人斯時均為心智成熟之成年人，且被告於本院審理

時，原先亦自承其上印章好像是伊所蓋用之意（見同卷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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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且被告所提岀之印章（見同卷第50、51頁），亦經法

務部調查局鑑定屬實在卷（見同卷第109至126頁），自堪憑

認。

　3.又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

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為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

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

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3項定有明文，

此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是被告

嗣後雖翻異上開自認，然原告就此並未同意，則被告若無法

就系爭終止收養書約係屬無效乙節為確切舉證，以證明上開

自認與事實不符，且徒托空言置辯，則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

圍內，法院自應受上開自認之拘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不

得為與自認事實相反之認定。　　

　4.再者，系爭終止收養書約之印文既為真正，依民法第3條第2

項規定，蓋章與簽名有同一效力，故終止收養書約上之簽名

非屬絕對必要，被告尚不得逕以簽名非其所為即否認上揭終

止收養關係之存在，顯見本件被告自仍應承擔本件之伊已合

意終止收養之責任。

(三)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陳遠嵐、庚○○與被告間之收養關

係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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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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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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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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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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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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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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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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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親字第38號
原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吳聖欽律師
追加 原 告  丁○○  


            乙○○  


被      告  戊○○  


訴訟代理人  鄒玉珍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與原告之養父母即陳遠嵐（男、民國18年3月2日、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民國87年6月24日死亡）及庚○○（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民國112年9月14日死亡）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第3條所定甲類或乙類家事訴訟事件，由訟爭身分關係當事人之一方提起者，除別有規定外，以他方為被告；前項事 件，由第三人提起者，除別有規定外，以訟爭身分關係當事 人雙方為共同被告，其中一方已死亡者，以生存之他方為被 告；家事事件法第39條定有明文。準此，原告（指丙○○，下同）以生存之他方為被告，其當事人適格尚無欠缺。
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定有明文。是以，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11日以家事起訴狀追加原告丁○○、乙○○，並於113年9月10日具狀追加確認陳遠嵐與被告之收養關係不存在（見本院卷第62、63頁），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揆諸前揭說明，核皆無不合，均應准許。
三、再按確認收養關係存否事件，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1項所定甲類第4款之家事訴訟事件，而依同法第39條第2項之規定，如係由第三人提起，應以訟爭身分關係當事人雙方為共同被告；其中一方已死亡者，以生存之他方為被告。次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亦說明：親子或收養身分關係是否存在，常涉及第三人（如其他繼承人）之權利義務；復因現今科技進步，親子關係形成原因多樣化，已非單純僅由血緣所生者始構成親子關係，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人，就民法或其他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者，自應許其就親子或收養之關係存否，得提起確認之訴，俾使紛爭當事人有得以利用訴訟程序之機會，以應實際之需要，並保護子女之權益。惟為免導致濫訴，就得提起確認之訴之原告，僅限有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之人，始得提起。至於有無上開法律上利益，應依具體個案情形判斷之，而與本案請求在實體法上有無理由之問題有別。查原告主張被告對被繼承人庚○○及其配偶陳遠嵐之繼承權及身分關係是否存在，影響伊之應繼分權益及身分關係之確定性，致使被繼承人親生子女即長子即原告丙○○、追加原告次子丁○○、三子乙○○等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此一危險，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之訴，自有即受破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原告客觀上應有提起確認之訴之法律上利益，且被告未同意其上開主張，參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於程序上尚無不合，併先敘明。
四、追加原告丁○○、乙○○等人均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被告代理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為被繼承人之外甥（被告母親陳碧雲為被繼承人庚○○之胞姊），被繼承人於112年9月14日過世，於同年月22日辦理告別追思會，被告收到訃聞，於公祭時以被繼承人外甥之親戚身分到場致祭，有簽名薄可證。原告為被繼承人之長子，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委託地政士辦理被繼承人所遺土地房屋之繼承登記，遞件之後始遭地政事務所通知被繼承人戶籍有登記養子即被告乙事，原告方憶起幼時曾聽聞，被告成年甫自軍中退伍，因其身分證父親攔登記「父不詳」，在當時保守之社會氛圍之下，常遭人投以異樣眼光，並造成謀職不易，被告因此拜託阿姨即被繼承人及其配偶即姨丈陳遠嵐以形式上收養之方式，使伊能避免上述困擾之事，隨著時日漸久遠，原告早已淡忘此事。後因地政事務所通知，原告申請手抄本戶籍登記薄，其上有被告「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七日被戶内陳遠嵐庚○○共同收養為養子」之記載。惟62年當時，被繼承人已育有原告及丁○○、乙○○三個婚生子，實無必要收養當時24歲已成年之被告。再者 ，被繼承人只年長被告10歲，年齡相差不大，根本也不可能有意思收養被告，而62年間登記收養也違反民法第1073條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之規定，戶政事務所不知何故竟也准予登記。被告不僅沒有與陳遠嵐、庚○○夫婦及原告、丁○○、乙○○一家五口共同生活之事實，被告居住於新竹市，與被繼承人生前居住處相距不遠，惟彼此幾乎不曾往來，可見被告與庚○○、陳遠嵐之間並無創設親子身分關係之意思。又原告整理被繼承人遺物，並找到乙紙年代久遠泛黃之「終止收養書約」，益徵陳遠嵐、庚○○戶籍登記收養被告只是形式上欲應被告之請託，改變被告身分「父不詳」之記載而已。退而言之，縱使認為被告與庚○○、陳遠嵐於62年間登記收養彼此之間確有收養與被收養之意思，亦因63年間簽署前述「終止收養書約」已終止收養。爰提起本訴。又本件判決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將使得被告戶籍登載收養關係仍存在陳遠嵐為養父之記載，此實與事實不符，且使兩造後代子孫之身分關係受影響、趨於複雜，影響權益至鉅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與陳遠嵐、庚○○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至追加原告丁○○、乙○○等2人則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告及其代理人答辯意旨略以：被告於62年3月7日由陳遠嵐、庚○○共同收養，且迄今並未終止收養登記。原告稱被告以外甥親戚身分到庚○○告別追思會，然該訃聞及簽名簿非可作為否認被告為繼承人之證物，且簽名簿亦無從看出被告係以「外甥」身分出席。庚○○雖未長被告20歲，雖違反修正前民法第1073條，然於撤銷收養法律關係前，被告與庚○○之收養關係仍存在，原證六書約相關文字及養父母、養子簽名處，字跡顯係同一人，另「養子 戊○○」處之簽名非被告親簽，顯非共同同意終止。該書約中僅記載「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並未詳細記載月日。若雙方均有同意終止收養關係，何以在庚○○過世前均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終止收養登記？若三人同意終止，何以養父母會於63年12月29日替被告舉行盛大婚禮？此屬私文書，其中亦有諸多疑點，被告否認該私文書之真正。被告本於台中與生母居住，後於50多年間陳遠嵐、庚○○將被告帶至新竹共同生活多年，並於62年3月7日由陳遠嵐、庚○○正式共同收養，77年間因被告出外創業及買屋方離開養父母（仍居住養父母家附近），縱使90多年間養母搬至關西鎮居住，被告仍舊每兩星期至養母處探視，不知為何原告有被告未與養父母共同生活之誤解？被告未有終止收養之意思及行為，原告之訴應予駁回。有關收養終止書約上之印文所使用之印章，當時係養父所代為保管，且縱使被告所使用之印章與收養終止書約上之印文相符，亦不能證明雙方有終止收養之意，否則何以該書約中尚無明確之日期，且後續亦未完成終止收養登記。再養父陳遠嵐當時為「新竹市戶政事務所課員」，其熟知終止收養之規定，若雙方真有終止收養之真意，何以該書約中並無「月日」之確定記載？又且未終止收養登記？系爭終止收養書約並未符合書面之規定：㈠縱該書約中有雙方印文，但其上之簽名非被告所親簽。㈡且觀之該書約中全部手寫部分均係同一人之筆跡（包括陳遠嵐、庚○○、被告親名部分），則陳遠嵐、庚○○是否均有終止收養之意，亦有可疑。㈢另並未有完整之年月日，故並未符合書面之要求，基此，該終止收養書約並無效力。再有關鈞院第85頁結婚登記，當時結婚登記被告是拿結婚證書去戶政事務所登記，但何以該結婚申請書為父不詳，實非被告所知悉，因而不能以結婚登記申請書作為雙方有終止收養之合意，否則何以被告身分證上父母欄迄今依舊為「陳遠嵐、庚○○」。證人己○○於113年12月24日到庭亦證稱被告有被陳遠嵐、庚○○收養，且並未終止收養。綜上，被告未有終止收養之意思及行為，原告之訴應予駁回等語。
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前於62年3月7日經原告已故之父母即陳遠嵐、庚○○已為共同收養為養子之登記，以及陳遠嵐、庚○○先後於87年6月24日、112年9月14日辭世之情，有相關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13頁），且為到庭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四、原告另主張陳遠嵐、庚○○與被告間已經有終止收養合意，且庚○○與被告間差距未達20歲，渠等間收養關係未有真實合意等語，則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本院應審究者厥為：㈠陳遠嵐、庚○○與被告間先前是否有真實收養合意？及庚○○與被告間差距未達20歲，其收養是否有效？㈡陳遠嵐、庚○○與被告間有無終止收養合意？茲分述如下：
(一)陳遠嵐、庚○○與被告間有合意收養，且迄今未經撤銷收養契約：
　1.查陳遠嵐、庚○○與被告間係於62年3月7日成立收養契約、並為收養戶籍登記（見本院卷第22頁），斯時陳遠嵐（18年次）、庚○○（28年次）及被告（38年次）分別為44歲、34歲、27歲之成年人，均為智識能力成熟之年齡，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自難遽認為虛假無效，故其3人間之收養契約自堪認為已告成立。
　2.至原告指稱其母與被告年齡差距僅10歲，所為收養違反民法第1073條之規定乙節。雖74年6月3日民法親屬編修正，考量收養子女，如違反民法第1073條收養者與被收養者年齡間隔之規定者，因其有悖公序良俗，易滋流弊，乃增訂民法第1079條之1（96年5月23日修正後移列為民法第1079條之4）規定，明訂違反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收養無效（參見其立法理由），惟在74年6月3日民法修正前，尚無前開明文規定，而司法院院解字第3120號認「有配偶者收養子女不與其配偶共同為之或收養者之年齡不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均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並非當然無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87號亦認「收養子女違反民法第1073條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之規定者，僅得請求法院撤銷之，並非當然無效。本院院解字第三一二○號第五項就此部分所為之解釋，應予維持。」是於74年6月3日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違反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收養並非當然無效，僅屬可得撤銷。且參諸前開院解字第3120號及釋字第87號解釋對撤銷權人均無特別限制，應認收養者及被收養者雙方均得訴請法院撤銷之。」、「於74年6月3日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違反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收養僅屬得撤銷，故在未撤銷前，該收養關係自仍有效存在。而撤銷收養效力並不溯及既往，此點與終止收養相同。按夫妻共同收養子女，於夫妻其中一人死亡時，他方固得單獨終止收養，惟其效力並不及已死亡之養父（或母），換言之，養子女與已死亡養父（或母）之收養關係仍繼續存續。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227號、85年度台上字第298號、85年度台上字第136號裁判均採此見解，可供參照。」等見解。另依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規定：「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施行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民法親屬編之規定；其在修正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是本件收養既發生於74年修正前，自不得適用現行民法第1079條之4規定認屬無效，而屬可得撤銷。查本件養母庚○○收養時固未長於被告20歲以上，惟養父陳遠嵐年齡已長於被告20歲以上，兩人間之年齡差距並無違背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情，再者，庚○○與被告間之收養關係亦未經撤銷，自亦仍屬有效。
(二)陳遠嵐、庚○○與被告間已有終止收養之合意：
　⒈按修正前民法第1080條規定：「養父母與養子女之關係，得由雙方同意終止之。前項終止，應以書面為之。」依前揭法律規定，終止收養須以書面之要式行為為之，否則不生終止收養之效力。然此係為使合意終止收養之雙方當事人之終止收養意思得以明確，民法乃規定合意終止應以書面為之，與兩願離婚不同者，其僅以書面為之即可，無須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亦不必至戶政機關為終止收養之登記，雖戶籍法第8條第2項規定，終止收養應為終止收養之登記，惟此登記僅為報告性質之登記，尚非屬合意終止收養之形式要件。
　2.查陳遠嵐、庚○○與被告於63年間已經有合意終止收養之書面，業據原告提岀終止收養書約在案（見本院卷第25頁），衡諸上三人斯時均為心智成熟之成年人，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原先亦自承其上印章好像是伊所蓋用之意（見同卷第49頁），且被告所提岀之印章（見同卷第50、51頁），亦經法務部調查局鑑定屬實在卷（見同卷第109至126頁），自堪憑認。
　3.又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為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3項定有明文，此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是被告嗣後雖翻異上開自認，然原告就此並未同意，則被告若無法就系爭終止收養書約係屬無效乙節為確切舉證，以證明上開自認與事實不符，且徒托空言置辯，則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法院自應受上開自認之拘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不得為與自認事實相反之認定。　　
　4.再者，系爭終止收養書約之印文既為真正，依民法第3條第2項規定，蓋章與簽名有同一效力，故終止收養書約上之簽名非屬絕對必要，被告尚不得逕以簽名非其所為即否認上揭終止收養關係之存在，顯見本件被告自仍應承擔本件之伊已合意終止收養之責任。
(三)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陳遠嵐、庚○○與被告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
　　　　　　　　　　　　　　　　書　記　官　鄭筑尹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親字第38號
原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吳聖欽律師
追加 原 告  丁○○  

            乙○○  

被      告  戊○○  

訴訟代理人  鄒玉珍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
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與原告之養父母即陳遠嵐（男、民國18年3月2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民國87年6月24日死亡）
    及庚○○（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
    00000號、民國112年9月14日死亡）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第3條所定甲類或乙類家事訴訟事件，由訟爭身分關係當
    事人之一方提起者，除別有規定外，以他方為被告；前項事
     件，由第三人提起者，除別有規定外，以訟爭身分關係當
    事 人雙方為共同被告，其中一方已死亡者，以生存之他方
    為被 告；家事事件法第39條定有明文。準此，原告（指丙○
    ○，下同）以生存之他方為被告，其當事人適格尚無欠缺。
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
    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
    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
    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
    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
    第1、2項定有明文。是以，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11日以
    家事起訴狀追加原告丁○○、乙○○，並於113年9月10日具狀追
    加確認陳遠嵐與被告之收養關係不存在（見本院卷第62、63
    頁），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揆諸前揭說明，核皆無不
    合，均應准許。
三、再按確認收養關係存否事件，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1項所定
    甲類第4款之家事訴訟事件，而依同法第39條第2項之規定，
    如係由第三人提起，應以訟爭身分關係當事人雙方為共同被
    告；其中一方已死亡者，以生存之他方為被告。次按就法律
    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家事
    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亦說明：親子或
    收養身分關係是否存在，常涉及第三人（如其他繼承人）之
    權利義務；復因現今科技進步，親子關係形成原因多樣化，
    已非單純僅由血緣所生者始構成親子關係，如有即受確認判
    決之法律上利益之人，就民法或其他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
    係有爭執者，自應許其就親子或收養之關係存否，得提起確
    認之訴，俾使紛爭當事人有得以利用訴訟程序之機會，以應
    實際之需要，並保護子女之權益。惟為免導致濫訴，就得提
    起確認之訴之原告，僅限有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之人，
    始得提起。至於有無上開法律上利益，應依具體個案情形判
    斷之，而與本案請求在實體法上有無理由之問題有別。查原
    告主張被告對被繼承人庚○○及其配偶陳遠嵐之繼承權及身分
    關係是否存在，影響伊之應繼分權益及身分關係之確定性，
    致使被繼承人親生子女即長子即原告丙○○、追加原告次子丁
    ○○、三子乙○○等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得以
    確認判決除去此一危險，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收養關係不存
    在之訴，自有即受破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原告客觀上應
    有提起確認之訴之法律上利益，且被告未同意其上開主張，
    參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於程序上尚無不合
    ，併先敘明。
四、追加原告丁○○、乙○○等人均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
    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
    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被
    告代理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為被繼承人之外甥（被告母親陳碧
    雲為被繼承人庚○○之胞姊），被繼承人於112年9月14日過世
    ，於同年月22日辦理告別追思會，被告收到訃聞，於公祭時
    以被繼承人外甥之親戚身分到場致祭，有簽名薄可證。原告
    為被繼承人之長子，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委託地政士辦理被繼
    承人所遺土地房屋之繼承登記，遞件之後始遭地政事務所通
    知被繼承人戶籍有登記養子即被告乙事，原告方憶起幼時曾
    聽聞，被告成年甫自軍中退伍，因其身分證父親攔登記「父
    不詳」，在當時保守之社會氛圍之下，常遭人投以異樣眼光
    ，並造成謀職不易，被告因此拜託阿姨即被繼承人及其配偶
    即姨丈陳遠嵐以形式上收養之方式，使伊能避免上述困擾之
    事，隨著時日漸久遠，原告早已淡忘此事。後因地政事務所
    通知，原告申請手抄本戶籍登記薄，其上有被告「民國六十
    二年三月七日被戶内陳遠嵐庚○○共同收養為養子」之記載。
    惟62年當時，被繼承人已育有原告及丁○○、乙○○三個婚生子
    ，實無必要收養當時24歲已成年之被告。再者 ，被繼承人
    只年長被告10歲，年齡相差不大，根本也不可能有意思收養
    被告，而62年間登記收養也違反民法第1073條收養者之年齡
    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之規定，戶政事務所不知何故竟
    也准予登記。被告不僅沒有與陳遠嵐、庚○○夫婦及原告、丁
    ○○、乙○○一家五口共同生活之事實，被告居住於新竹市，與
    被繼承人生前居住處相距不遠，惟彼此幾乎不曾往來，可見
    被告與庚○○、陳遠嵐之間並無創設親子身分關係之意思。又
    原告整理被繼承人遺物，並找到乙紙年代久遠泛黃之「終止
    收養書約」，益徵陳遠嵐、庚○○戶籍登記收養被告只是形式
    上欲應被告之請託，改變被告身分「父不詳」之記載而已。
    退而言之，縱使認為被告與庚○○、陳遠嵐於62年間登記收養
    彼此之間確有收養與被收養之意思，亦因63年間簽署前述「
    終止收養書約」已終止收養。爰提起本訴。又本件判決確認
    收養關係不存在，將使得被告戶籍登載收養關係仍存在陳遠
    嵐為養父之記載，此實與事實不符，且使兩造後代子孫之身
    分關係受影響、趨於複雜，影響權益至鉅等語，並聲明：確
    認被告與陳遠嵐、庚○○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至追加原告丁
    ○○、乙○○等2人則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任
    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告及其代理人答辯意旨略以：被告於62年3月7日由陳遠嵐
    、庚○○共同收養，且迄今並未終止收養登記。原告稱被告以
    外甥親戚身分到庚○○告別追思會，然該訃聞及簽名簿非可作
    為否認被告為繼承人之證物，且簽名簿亦無從看出被告係以
    「外甥」身分出席。庚○○雖未長被告20歲，雖違反修正前民
    法第1073條，然於撤銷收養法律關係前，被告與庚○○之收養
    關係仍存在，原證六書約相關文字及養父母、養子簽名處，
    字跡顯係同一人，另「養子 戊○○」處之簽名非被告親簽，
    顯非共同同意終止。該書約中僅記載「中華民國六十三年」
    ，並未詳細記載月日。若雙方均有同意終止收養關係，何以
    在庚○○過世前均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終止收養登記？若三人
    同意終止，何以養父母會於63年12月29日替被告舉行盛大婚
    禮？此屬私文書，其中亦有諸多疑點，被告否認該私文書之
    真正。被告本於台中與生母居住，後於50多年間陳遠嵐、庚
    ○○將被告帶至新竹共同生活多年，並於62年3月7日由陳遠嵐
    、庚○○正式共同收養，77年間因被告出外創業及買屋方離開
    養父母（仍居住養父母家附近），縱使90多年間養母搬至關
    西鎮居住，被告仍舊每兩星期至養母處探視，不知為何原告
    有被告未與養父母共同生活之誤解？被告未有終止收養之意
    思及行為，原告之訴應予駁回。有關收養終止書約上之印文
    所使用之印章，當時係養父所代為保管，且縱使被告所使用
    之印章與收養終止書約上之印文相符，亦不能證明雙方有終
    止收養之意，否則何以該書約中尚無明確之日期，且後續亦
    未完成終止收養登記。再養父陳遠嵐當時為「新竹市戶政事
    務所課員」，其熟知終止收養之規定，若雙方真有終止收養
    之真意，何以該書約中並無「月日」之確定記載？又且未終
    止收養登記？系爭終止收養書約並未符合書面之規定：㈠縱
    該書約中有雙方印文，但其上之簽名非被告所親簽。㈡且觀
    之該書約中全部手寫部分均係同一人之筆跡（包括陳遠嵐、
    庚○○、被告親名部分），則陳遠嵐、庚○○是否均有終止收養
    之意，亦有可疑。㈢另並未有完整之年月日，故並未符合書
    面之要求，基此，該終止收養書約並無效力。再有關鈞院第
    85頁結婚登記，當時結婚登記被告是拿結婚證書去戶政事務
    所登記，但何以該結婚申請書為父不詳，實非被告所知悉，
    因而不能以結婚登記申請書作為雙方有終止收養之合意，否
    則何以被告身分證上父母欄迄今依舊為「陳遠嵐、庚○○」。
    證人己○○於113年12月24日到庭亦證稱被告有被陳遠嵐、庚○
    ○收養，且並未終止收養。綜上，被告未有終止收養之意思
    及行為，原告之訴應予駁回等語。
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前於62年3月7日經原告已故之父母即陳遠
    嵐、庚○○已為共同收養為養子之登記，以及陳遠嵐、庚○○先
    後於87年6月24日、112年9月14日辭世之情，有相關戶籍資
    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13頁），且為到庭兩造所不爭
    執，堪信為真。
四、原告另主張陳遠嵐、庚○○與被告間已經有終止收養合意，且
    庚○○與被告間差距未達20歲，渠等間收養關係未有真實合意
    等語，則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本院應審
    究者厥為：㈠陳遠嵐、庚○○與被告間先前是否有真實收養合
    意？及庚○○與被告間差距未達20歲，其收養是否有效？㈡陳
    遠嵐、庚○○與被告間有無終止收養合意？茲分述如下：
(一)陳遠嵐、庚○○與被告間有合意收養，且迄今未經撤銷收養契
    約：
　1.查陳遠嵐、庚○○與被告間係於62年3月7日成立收養契約、並
    為收養戶籍登記（見本院卷第22頁），斯時陳遠嵐（18年次
    ）、庚○○（28年次）及被告（38年次）分別為44歲、34歲、
    27歲之成年人，均為智識能力成熟之年齡，基於私法自治及
    契約自由之原則，自難遽認為虛假無效，故其3人間之收養
    契約自堪認為已告成立。
　2.至原告指稱其母與被告年齡差距僅10歲，所為收養違反民法
    第1073條之規定乙節。雖74年6月3日民法親屬編修正，考量
    收養子女，如違反民法第1073條收養者與被收養者年齡間隔
    之規定者，因其有悖公序良俗，易滋流弊，乃增訂民法第10
    79條之1（96年5月23日修正後移列為民法第1079條之4）規
    定，明訂違反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收養無效（參見其立法理
    由），惟在74年6月3日民法修正前，尚無前開明文規定，而
    司法院院解字第3120號認「有配偶者收養子女不與其配偶共
    同為之或收養者之年齡不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均得向法
    院請求撤銷之並非當然無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87號亦認「收養子女違反民法第1073條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
    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之規定者，僅得請求法院撤銷之，並非
    當然無效。本院院解字第三一二○號第五項就此部分所為之
    解釋，應予維持。」是於74年6月3日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違
    反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收養並非當然無效，僅屬可得撤銷。
    且參諸前開院解字第3120號及釋字第87號解釋對撤銷權人均
    無特別限制，應認收養者及被收養者雙方均得訴請法院撤銷
    之。」、「於74年6月3日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違反民法第10
    73條規定之收養僅屬得撤銷，故在未撤銷前，該收養關係自
    仍有效存在。而撤銷收養效力並不溯及既往，此點與終止收
    養相同。按夫妻共同收養子女，於夫妻其中一人死亡時，他
    方固得單獨終止收養，惟其效力並不及已死亡之養父（或母
    ），換言之，養子女與已死亡養父（或母）之收養關係仍繼
    續存續。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227號、85年度台上字第
    298號、85年度台上字第136號裁判均採此見解，可供參照。
    」等見解。另依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規定：「關於親屬
    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施行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
    定外，不適用民法親屬編之規定；其在修正前發生者，除本
    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是本件
    收養既發生於74年修正前，自不得適用現行民法第1079條之
    4規定認屬無效，而屬可得撤銷。查本件養母庚○○收養時固
    未長於被告20歲以上，惟養父陳遠嵐年齡已長於被告20歲以
    上，兩人間之年齡差距並無違背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情，再
    者，庚○○與被告間之收養關係亦未經撤銷，自亦仍屬有效。
(二)陳遠嵐、庚○○與被告間已有終止收養之合意：
　⒈按修正前民法第1080條規定：「養父母與養子女之關係，得
    由雙方同意終止之。前項終止，應以書面為之。」依前揭法
    律規定，終止收養須以書面之要式行為為之，否則不生終止
    收養之效力。然此係為使合意終止收養之雙方當事人之終止
    收養意思得以明確，民法乃規定合意終止應以書面為之，與
    兩願離婚不同者，其僅以書面為之即可，無須有二人以上證
    人之簽名，亦不必至戶政機關為終止收養之登記，雖戶籍法
    第8條第2項規定，終止收養應為終止收養之登記，惟此登記
    僅為報告性質之登記，尚非屬合意終止收養之形式要件。
　2.查陳遠嵐、庚○○與被告於63年間已經有合意終止收養之書面
    ，業據原告提岀終止收養書約在案（見本院卷第25頁），衡
    諸上三人斯時均為心智成熟之成年人，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
    ，原先亦自承其上印章好像是伊所蓋用之意（見同卷第49頁
    ），且被告所提岀之印章（見同卷第50、51頁），亦經法務
    部調查局鑑定屬實在卷（見同卷第109至126頁），自堪憑認
    。
　3.又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
    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為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
    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
    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3項定有明文，
    此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是被告
    嗣後雖翻異上開自認，然原告就此並未同意，則被告若無法
    就系爭終止收養書約係屬無效乙節為確切舉證，以證明上開
    自認與事實不符，且徒托空言置辯，則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
    圍內，法院自應受上開自認之拘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不
    得為與自認事實相反之認定。　　
　4.再者，系爭終止收養書約之印文既為真正，依民法第3條第2
    項規定，蓋章與簽名有同一效力，故終止收養書約上之簽名
    非屬絕對必要，被告尚不得逕以簽名非其所為即否認上揭終
    止收養關係之存在，顯見本件被告自仍應承擔本件之伊已合
    意終止收養之責任。
(三)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陳遠嵐、庚○○與被告間之收養關係
    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
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
　　　　　　　　　　　　　　　　書　記　官　鄭筑尹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親字第38號
原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吳聖欽律師
追加 原 告  丁○○  

            乙○○  

被      告  戊○○  

訴訟代理人  鄒玉珍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與原告之養父母即陳遠嵐（男、民國18年3月2日、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民國87年6月24日死亡）及庚○○（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民國112年9月14日死亡）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第3條所定甲類或乙類家事訴訟事件，由訟爭身分關係當事人之一方提起者，除別有規定外，以他方為被告；前項事 件，由第三人提起者，除別有規定外，以訟爭身分關係當事 人雙方為共同被告，其中一方已死亡者，以生存之他方為被 告；家事事件法第39條定有明文。準此，原告（指丙○○，下同）以生存之他方為被告，其當事人適格尚無欠缺。
二、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項定有明文。是以，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6月11日以家事起訴狀追加原告丁○○、乙○○，並於113年9月10日具狀追加確認陳遠嵐與被告之收養關係不存在（見本院卷第62、63頁），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揆諸前揭說明，核皆無不合，均應准許。
三、再按確認收養關係存否事件，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1項所定甲類第4款之家事訴訟事件，而依同法第39條第2項之規定，如係由第三人提起，應以訟爭身分關係當事人雙方為共同被告；其中一方已死亡者，以生存之他方為被告。次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亦說明：親子或收養身分關係是否存在，常涉及第三人（如其他繼承人）之權利義務；復因現今科技進步，親子關係形成原因多樣化，已非單純僅由血緣所生者始構成親子關係，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之人，就民法或其他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者，自應許其就親子或收養之關係存否，得提起確認之訴，俾使紛爭當事人有得以利用訴訟程序之機會，以應實際之需要，並保護子女之權益。惟為免導致濫訴，就得提起確認之訴之原告，僅限有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之人，始得提起。至於有無上開法律上利益，應依具體個案情形判斷之，而與本案請求在實體法上有無理由之問題有別。查原告主張被告對被繼承人庚○○及其配偶陳遠嵐之繼承權及身分關係是否存在，影響伊之應繼分權益及身分關係之確定性，致使被繼承人親生子女即長子即原告丙○○、追加原告次子丁○○、三子乙○○等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且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此一危險，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之訴，自有即受破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是原告客觀上應有提起確認之訴之法律上利益，且被告未同意其上開主張，參諸前揭說明，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於程序上尚無不合，併先敘明。
四、追加原告丁○○、乙○○等人均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被告代理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被告為被繼承人之外甥（被告母親陳碧雲為被繼承人庚○○之胞姊），被繼承人於112年9月14日過世，於同年月22日辦理告別追思會，被告收到訃聞，於公祭時以被繼承人外甥之親戚身分到場致祭，有簽名薄可證。原告為被繼承人之長子，於被繼承人死亡後委託地政士辦理被繼承人所遺土地房屋之繼承登記，遞件之後始遭地政事務所通知被繼承人戶籍有登記養子即被告乙事，原告方憶起幼時曾聽聞，被告成年甫自軍中退伍，因其身分證父親攔登記「父不詳」，在當時保守之社會氛圍之下，常遭人投以異樣眼光，並造成謀職不易，被告因此拜託阿姨即被繼承人及其配偶即姨丈陳遠嵐以形式上收養之方式，使伊能避免上述困擾之事，隨著時日漸久遠，原告早已淡忘此事。後因地政事務所通知，原告申請手抄本戶籍登記薄，其上有被告「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七日被戶内陳遠嵐庚○○共同收養為養子」之記載。惟62年當時，被繼承人已育有原告及丁○○、乙○○三個婚生子，實無必要收養當時24歲已成年之被告。再者 ，被繼承人只年長被告10歲，年齡相差不大，根本也不可能有意思收養被告，而62年間登記收養也違反民法第1073條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之規定，戶政事務所不知何故竟也准予登記。被告不僅沒有與陳遠嵐、庚○○夫婦及原告、丁○○、乙○○一家五口共同生活之事實，被告居住於新竹市，與被繼承人生前居住處相距不遠，惟彼此幾乎不曾往來，可見被告與庚○○、陳遠嵐之間並無創設親子身分關係之意思。又原告整理被繼承人遺物，並找到乙紙年代久遠泛黃之「終止收養書約」，益徵陳遠嵐、庚○○戶籍登記收養被告只是形式上欲應被告之請託，改變被告身分「父不詳」之記載而已。退而言之，縱使認為被告與庚○○、陳遠嵐於62年間登記收養彼此之間確有收養與被收養之意思，亦因63年間簽署前述「終止收養書約」已終止收養。爰提起本訴。又本件判決確認收養關係不存在，將使得被告戶籍登載收養關係仍存在陳遠嵐為養父之記載，此實與事實不符，且使兩造後代子孫之身分關係受影響、趨於複雜，影響權益至鉅等語，並聲明：確認被告與陳遠嵐、庚○○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至追加原告丁○○、乙○○等2人則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被告及其代理人答辯意旨略以：被告於62年3月7日由陳遠嵐、庚○○共同收養，且迄今並未終止收養登記。原告稱被告以外甥親戚身分到庚○○告別追思會，然該訃聞及簽名簿非可作為否認被告為繼承人之證物，且簽名簿亦無從看出被告係以「外甥」身分出席。庚○○雖未長被告20歲，雖違反修正前民法第1073條，然於撤銷收養法律關係前，被告與庚○○之收養關係仍存在，原證六書約相關文字及養父母、養子簽名處，字跡顯係同一人，另「養子 戊○○」處之簽名非被告親簽，顯非共同同意終止。該書約中僅記載「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並未詳細記載月日。若雙方均有同意終止收養關係，何以在庚○○過世前均未至戶政事務所辦理終止收養登記？若三人同意終止，何以養父母會於63年12月29日替被告舉行盛大婚禮？此屬私文書，其中亦有諸多疑點，被告否認該私文書之真正。被告本於台中與生母居住，後於50多年間陳遠嵐、庚○○將被告帶至新竹共同生活多年，並於62年3月7日由陳遠嵐、庚○○正式共同收養，77年間因被告出外創業及買屋方離開養父母（仍居住養父母家附近），縱使90多年間養母搬至關西鎮居住，被告仍舊每兩星期至養母處探視，不知為何原告有被告未與養父母共同生活之誤解？被告未有終止收養之意思及行為，原告之訴應予駁回。有關收養終止書約上之印文所使用之印章，當時係養父所代為保管，且縱使被告所使用之印章與收養終止書約上之印文相符，亦不能證明雙方有終止收養之意，否則何以該書約中尚無明確之日期，且後續亦未完成終止收養登記。再養父陳遠嵐當時為「新竹市戶政事務所課員」，其熟知終止收養之規定，若雙方真有終止收養之真意，何以該書約中並無「月日」之確定記載？又且未終止收養登記？系爭終止收養書約並未符合書面之規定：㈠縱該書約中有雙方印文，但其上之簽名非被告所親簽。㈡且觀之該書約中全部手寫部分均係同一人之筆跡（包括陳遠嵐、庚○○、被告親名部分），則陳遠嵐、庚○○是否均有終止收養之意，亦有可疑。㈢另並未有完整之年月日，故並未符合書面之要求，基此，該終止收養書約並無效力。再有關鈞院第85頁結婚登記，當時結婚登記被告是拿結婚證書去戶政事務所登記，但何以該結婚申請書為父不詳，實非被告所知悉，因而不能以結婚登記申請書作為雙方有終止收養之合意，否則何以被告身分證上父母欄迄今依舊為「陳遠嵐、庚○○」。證人己○○於113年12月24日到庭亦證稱被告有被陳遠嵐、庚○○收養，且並未終止收養。綜上，被告未有終止收養之意思及行為，原告之訴應予駁回等語。
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前於62年3月7日經原告已故之父母即陳遠嵐、庚○○已為共同收養為養子之登記，以及陳遠嵐、庚○○先後於87年6月24日、112年9月14日辭世之情，有相關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13頁），且為到庭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四、原告另主張陳遠嵐、庚○○與被告間已經有終止收養合意，且庚○○與被告間差距未達20歲，渠等間收養關係未有真實合意等語，則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本院應審究者厥為：㈠陳遠嵐、庚○○與被告間先前是否有真實收養合意？及庚○○與被告間差距未達20歲，其收養是否有效？㈡陳遠嵐、庚○○與被告間有無終止收養合意？茲分述如下：
(一)陳遠嵐、庚○○與被告間有合意收養，且迄今未經撤銷收養契約：
　1.查陳遠嵐、庚○○與被告間係於62年3月7日成立收養契約、並為收養戶籍登記（見本院卷第22頁），斯時陳遠嵐（18年次）、庚○○（28年次）及被告（38年次）分別為44歲、34歲、27歲之成年人，均為智識能力成熟之年齡，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之原則，自難遽認為虛假無效，故其3人間之收養契約自堪認為已告成立。
　2.至原告指稱其母與被告年齡差距僅10歲，所為收養違反民法第1073條之規定乙節。雖74年6月3日民法親屬編修正，考量收養子女，如違反民法第1073條收養者與被收養者年齡間隔之規定者，因其有悖公序良俗，易滋流弊，乃增訂民法第1079條之1（96年5月23日修正後移列為民法第1079條之4）規定，明訂違反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收養無效（參見其立法理由），惟在74年6月3日民法修正前，尚無前開明文規定，而司法院院解字第3120號認「有配偶者收養子女不與其配偶共同為之或收養者之年齡不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均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並非當然無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87號亦認「收養子女違反民法第1073條收養者之年齡應長於被收養者二十歲以上之規定者，僅得請求法院撤銷之，並非當然無效。本院院解字第三一二○號第五項就此部分所為之解釋，應予維持。」是於74年6月3日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違反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收養並非當然無效，僅屬可得撤銷。且參諸前開院解字第3120號及釋字第87號解釋對撤銷權人均無特別限制，應認收養者及被收養者雙方均得訴請法院撤銷之。」、「於74年6月3日民法親屬編修正前，違反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收養僅屬得撤銷，故在未撤銷前，該收養關係自仍有效存在。而撤銷收養效力並不溯及既往，此點與終止收養相同。按夫妻共同收養子女，於夫妻其中一人死亡時，他方固得單獨終止收養，惟其效力並不及已死亡之養父（或母），換言之，養子女與已死亡養父（或母）之收養關係仍繼續存續。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227號、85年度台上字第298號、85年度台上字第136號裁判均採此見解，可供參照。」等見解。另依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條規定：「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施行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民法親屬編之規定；其在修正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亦不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是本件收養既發生於74年修正前，自不得適用現行民法第1079條之4規定認屬無效，而屬可得撤銷。查本件養母庚○○收養時固未長於被告20歲以上，惟養父陳遠嵐年齡已長於被告20歲以上，兩人間之年齡差距並無違背民法第1073條規定之情，再者，庚○○與被告間之收養關係亦未經撤銷，自亦仍屬有效。
(二)陳遠嵐、庚○○與被告間已有終止收養之合意：
　⒈按修正前民法第1080條規定：「養父母與養子女之關係，得由雙方同意終止之。前項終止，應以書面為之。」依前揭法律規定，終止收養須以書面之要式行為為之，否則不生終止收養之效力。然此係為使合意終止收養之雙方當事人之終止收養意思得以明確，民法乃規定合意終止應以書面為之，與兩願離婚不同者，其僅以書面為之即可，無須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亦不必至戶政機關為終止收養之登記，雖戶籍法第8條第2項規定，終止收養應為終止收養之登記，惟此登記僅為報告性質之登記，尚非屬合意終止收養之形式要件。
　2.查陳遠嵐、庚○○與被告於63年間已經有合意終止收養之書面，業據原告提岀終止收養書約在案（見本院卷第25頁），衡諸上三人斯時均為心智成熟之成年人，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原先亦自承其上印章好像是伊所蓋用之意（見同卷第49頁），且被告所提岀之印章（見同卷第50、51頁），亦經法務部調查局鑑定屬實在卷（見同卷第109至126頁），自堪憑認。
　3.又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為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3項定有明文，此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是被告嗣後雖翻異上開自認，然原告就此並未同意，則被告若無法就系爭終止收養書約係屬無效乙節為確切舉證，以證明上開自認與事實不符，且徒托空言置辯，則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法院自應受上開自認之拘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不得為與自認事實相反之認定。　　
　4.再者，系爭終止收養書約之印文既為真正，依民法第3條第2項規定，蓋章與簽名有同一效力，故終止收養書約上之簽名非屬絕對必要，被告尚不得逕以簽名非其所為即否認上揭終止收養關係之存在，顯見本件被告自仍應承擔本件之伊已合意終止收養之責任。
(三)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陳遠嵐、庚○○與被告間之收養關係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需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4　　日
　　　　　　　　　　　　　　　　書　記　官　鄭筑尹  


